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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校字〔2019〕104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东北大学教育服务收入分配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《东北大学教育服务收入分配办法（修订）》已经校长办公

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

东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

东 北 大 学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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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教育服务收入分配办法（修订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学校一流大学建设，充分调动各部门依

法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积极性，根据《东北大学财经管理办法》

等相关文件精神，充分考虑学校预算政策、人事分配政策和绩效

津贴改革等政策间的相关协调与配合，发挥经济杠杆作用，在支

持各学院做大做强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等的基础上，

进一步激励各部门创收的积极性，增强学校财力，促进学校各项

事业健康持续发展，现修订学校教育服务收入分配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涉及的教育服务收入是指除财政拨款收

入、上级补助收入、科研事业收入等之外的其他各项创收收入。 

第三条 学校将所有创收收入全部纳入经济分配调整体系，

坚持成本费用与绩效奖励相配比、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，按

照“成本+绩效”的方式分配收入，实行学校收入增长与部门绩

效挂钩的激励分配政策。 

    第四条 各部门在组织各类收费项目收入时，须严格执行《教

育部直属高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指南第 5 号—收入管理》《东北

大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文件规定。各项收入

的确认由归口管理部门负责，并纳入学校财务预算，统一管理、

统一核算、统一分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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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教育事业收费项目收入分配 

第五条 本科生教育收入 

（一）全日制本科生学费收入，按照学校 100%比例分配。 

（二）全日制本科生重修、重考的学分学费按照学校 100%

比例分配；辅修及修读双学位专业的学分学费，按照学校 20%，

学院（部，以下统称“学院”）80%的比例分配。 

（三）预科生学费收入，按照学校 30%，学院 70%的比例分

配。 

 第六条 研究生教育收入 

    （一）全日制学历教育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学费收入，

按照学校 100%比例分配。 

（二）非全日制公共管理硕士、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等学费

收入，按照学校 35%，学院 65%比例分配。 

（三）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（单证，含工程硕士、EMBA、

MPA、软件工程硕士等）学费收入，按照学校 30%，学院 70%比例

分配。 

（四）同等学力申请硕士、博士学位及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

费收入，校内办班按照学校 60%，学院 40%比例分配；校外办班

按照学校 20%，学院 80%比例分配。 

   第七条 中外合作办学收入 

（一）中外合作办学全日制本科生学历教育学费收入，高于

本专业普通本科年学费标准部分按照学校 10%，学院 90%比例分

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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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学历教育学费收入，按照学校

20%,学院 80%比例分配。 

（三）学校为支持各学院开展国际合作交流，提升学校国际

化水平，对中外合作办学前两年学校分配的款项直接返还学院用

于人才培养方面的相关支出。 

第八条 继续教育收入 

（一）函授、夜大学费收入 

1.校内授课收入，按照学校 40%，继续教育学院 60%比例分

配。 

2.校外设站授课收入，按照学校 20%，继续教育学院 80%比

例分配。 

（二）网络教育学费收入 

1.网络教育校本部学费收入，按照学校 40%，继续教育学院

60%比例分配。 

2.网络教育自办学习中心学费收入，按照学校 30%，继续教

育学院 70%比例分配。 

3.网络奥鹏教育平台学费收入，按照学校 20%，继续教育学

院 80%比例分配。 

（三）继续教育学院按规定收取的答辩费收入，按照学校

10%，学院 90%比例分配。 

第九条 国际教育收入 

（一）自费来华留学学位学生学费收入 

1.自费留学本科生学费收入，按照学校 50%，教学学院 20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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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教育学院 30%比例分配。其中，对于全英文授课单独编班的，

按照学校 35%，教学学院 35%，国际教育学院 30%比例分配。 

2.自费留学研究生学费收入，按照学校 35%，教学学院 35%，

国际教育学院 30%比例分配。其中，对于全英文授课单独编班的，

按照学校 20%，教学学院 50%，国际教育学院 30%比例分配。 

3.为鼓励学院自行招收来华留学生，对以学院为主招收自费

来华留学学位本科生学费收入，按照学校 35%，教学学院 65%比

例分配；对以学院为主招收自费来华留学学位研究生学费收入，

按照学校 20%，教学学院 80%比例分配。其中：全英文授课单独

编班且招收人数不足 10 人（含 10 人）的研究生学费收入，学校

分配的款项直接返还学院用于人才培养方面的相关支出。 

（二）语言生学费收入，按照学校 50%，国际教育学院 50%

比例分配。 

（三）歌德语言中心按照协议分配给学校的收入，按照学校

20%，学院 80%比例分配。为支持外语学院发展，学校分配的部

分直接返还学院用于人才培养方面的相关支出。 

（四）国际教育学院单独在国外进行招生宣传招收的独立编

班的政府奖学金的学生，按照该班结余资金的 20%比例分配国际

教育学院管理经费。 

第十条 培训、联合培养等收费项目收入 

（一）校内办班收入，按照学校 20%，部门 80%比例分配。 

（二）校外办班（校外单位联合学校进行学生培养、培训等）

收入，按照学校 10%，部门 90%比例分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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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继续教育学院培训班收入，按照学校 15%，部门 85%

比例分配。 

（四）各级政府部门委托学校举办的培训班收入，按照学校

10%，部门 90%比例分配。 

（五）国内访问学者学费收入，按照学校 10%，部门 90%比

例分配。 

（六）企业联合培养博士后管理费收入，按照学校 20%，部

门 80%比例分配；联合培养博士后导师指导费和研究人员经费收

入按照部门 100%比例分配。 

（七）网络在线或各种非实体培训形式收取的各类收入，按

照学校 10%，部门 90%比例分配。 

第十一条 住宿费收入 

（一）全日制本科生、学历教育研究生、来华留学生、交流

生、进修生、国内访问学者住宿费收入，按照学校 100%比例分

配。 

（二）除上述以外的住宿费收入，按照部门 35%比例分配管

理经费。 

第三章 其他收费项目收入分配 

第十二条 体育场馆收费项目收入 

（一）各种室内场馆、室外场地在业余时间开放取得的门票

等对内对外服务收入，按照学校 80%，部门 20%比例分配管理经

费。 

（二）各类办班收入、补卡工本费等其他服务收入，按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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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 20%，部门 80%比例分配。 

第十三条 医院收费项目收入 

医院所有收费项目收入均按学校 20%、部门 80%比例分配。 

第十四条 学校各类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有偿使用收入立项申

请、核算和分配等按《加强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实施办法》（东大

校字〔2016〕159 号）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各部门回收占用学校资源费的收入分配 

（一）学校房屋及场地出租出借收入，按照部门 15%比例分

配管理经费。 

（二）学生基本生活服务收入（浴池收费、开水收费、班车

收费等），按照部门 15%的比例分配管理经费。 

（三）各部门按学校规定返还的工资及上缴的超定额水费、

电费、采暖费和房产资源调节费等收入，按照归口管理部门 10%

比例分配管理经费。 

（四）学校各部门对学生开放取得的上机费收入、会议室使

用费收入，按照归口管理部门 30%比例分配管理经费。 

（五）固定资产退税收入，按照归口管理部门 20%比例分配

管理经费。 

（六）学校取得的上网费收入，按照学校 40%，归口部门 60%

比例分配。 

（七）资产处置收益按规定留归学校的部分，按照学校 100%

比例分配。 

（八）部门处置账外旧料等收入，按照学校 20%，部门 8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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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分配。 

第十六条 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手续费按照学校 20%，部门

80%比列分配。 

第十七条 档案馆等翻译费收入、各类招标服务费收入，按

照部门 30%比例分配管理经费。 

第十八条 学校各类版面费、复印装订等收入，按照学校15%，

部门 85%比例分配。 

第十九条 文献检索、查新收入，按照学校 15%，部门 85%

比例分配。 

第二十条 后勤服务中心下设通讯中心、供电中心、复印中

心、邮件组、汉卿会堂等实现的收入，按照学校 10%，部门 90%

比例分配。 

第二十一条 学校各类考试费收入按照部门 100%比例分配，

考试成本支出后的结余资金按照学校 10%，部门 90%比例分配。 

第二十二条 学校各类会议费、学会会费、竞赛比赛项目收

入，按照部门 100%比例分配，成本支出后的结余资金按照学校

10%，部门 90%比例分配。 

第二十三条 学校各类产学结合、研究课题或其他对外服务

性收入，按照学校 20%，部门 80%比例分配。 

第二十四条 科学技术研究院（以下简称科研院）的运行经

费、自筹绩效津贴与科研收入挂钩，计算公式为：M=A×5‰+（B-A）

×（B/A）×6‰+C×5%，其中：M为科研院运行经费，A为上年

科研收入数，B为本年科研收入实际完成数，C为学校当年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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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取的科研管理费。 

第二十五条 科研收入的 1‰用于学校聘请科研财务助理等

人员的自筹绩效津贴等。 

第二十六条 科技产业集团上缴学校的投资收益，按照学校

100%比例分配。 

第二十七条 公安处通过沈阳知行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缴

学校的停车场收入，按照学校 20%，部门 80%的比例分配。 

第四章 部门分配收入的使用和管理 

第二十八条 实行收入分配政策后，原则上用于部门发展的

经费不低于 40%（文件中已注明管理经费的除外，其中：医院的

不低于 20%，科研院的不低于 70%）。凡是按 100%分配的收入均

为成本，各部门不得安排自筹津贴与绩效等人员经费支出。 

第二十九条 各部门用于发展的经费（含成本）的开支范围

主要包括：校外人员劳务费（不含人才派遣人员）、办公费、印

刷费、咨询费、讲课费、手续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交通费、资

料费、论坛费用、实习实验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委托业务费、

设备及家具购置费、维修费、教学点分成及管理费、各类资源占

用费、各项税费以及开展日常管理活动发生的其他公用经费等。 

第三十条 各部门分配的管理经费开支范围主要包括自筹津

贴、年终绩效奖励等人员经费支出，也可用于部门事业发展经费

支出。当年发放总量不得超过上年部门分配管理经费的 120%。 

各部门应在每年末制定下一年度自筹津贴和年终绩效奖励

分配办法，报人事处审批后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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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薪酬分配结构，学校对自筹津贴

与绩效奖励经费实行调节政策，具体调节比例见下表： 

自筹津贴与绩效奖励调节费比例表 

自筹津贴与绩效占学校年核拨岗贴绩效比例 调节费比例 

不高于 10% 无 

达到 10%小于 20%的部分 30% 

达到 20%小于 40%的部分 60% 

达到 40%小于 50%的部分 100% 

达到 50%及以上 封顶 

备注：全额负担岗位与绩效津贴的部门，自筹津贴与绩效比

例可超过 50%但最高不能超过 100%。 

第三十二条 对校机关（不含科研院）、直属部门（不含医

院、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管理办公室）分配的收入中涉及的自

筹津贴与绩效奖励经费，原则上控制在学校年核拨给部门岗贴绩

效的 15%以内，每年可随着收入增加同比例增加相应额度，超过

10%的部分需要按比例上交调节费。 

第三十三条 科研院分配的收入中自筹津贴与绩效奖励经费

原则上控制在学校年核拨岗贴绩效的 30%以内，超过 10%的部分

需要交调节费；同时学校不再核拨行政业务费等公用经费支出。 

第三十四条 医院、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管理办公室、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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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国家资质认证的校级公共检测平台的自筹津贴与绩效经费支

出和调节费由学校另行制定办法。 

第五章 附 则 

第三十五条 对于实行全成本核算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

目取得的学费收入按照部门 100%比例分配。 

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如遇国家及学校政策调整，按国家和学

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没有包含的收费项目的分配政策将单独

制定补充规定；特殊事项经学校收费与经济分配工作小组决策后

执行。 

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计划财经处、人事处负责解释。自发

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东北大学教育服务收入分配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东大校字〔2014〕6号）、《东北大学教育服务收入分配办法（试

行）的补充规定》（东大校字〔2014〕118 号）、《关于对<东北大

学教育服务收入分配办法（试行）>进行补充规定的通知》（东大

财字〔2016〕75 号）等文件同时废止，其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

以本办法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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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


	发文字号
	标题
	附件
	印发日期2

